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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32)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市鹰旗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南玻结构陶

瓷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学明、于冀平、张锡水、胡志军。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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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量块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陶瓷量块的术语和定义、测量基准、基本尺寸、材料特性、要求、检验方法、标志与

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截面为矩形、标称长度从0．5mm～1000mm K级(校准级)和准确度级别为0级、1

级、2级和3级的长方体陶瓷量块。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093--2001几何量技术规范(GPS)长度标准量块(eqv ISO 3650：1998)

GB／T 17163几何量测量器具术语基本术语

3术语和定义

GB,rl"6093、GBff 17163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陶瓷量块ceramic gauge block

用陶瓷材料制造，横截面为矩形，以一对相互平行测量面之间的长度作为工作长度的实物量具。

4表面名称

按GB,rr 6093--2001中第3章的规定。

5测量基准

按GB／T 6093--2001中第4章的规定。

6基本尺寸

按GB／T 6093--2001中第5章的规定。

7材料特性

7．1材料

陶瓷量块应由表面致密、具有足够强度和韧性、物理化学性能稳定且能被加工成易于研合表面的陶

瓷材料制造。

7．2强度

材料的抗弯强度不应低于750MPa。

7．3韧性

陶瓷量块材料的断裂韧性不应低于5MPa·m”。

7．4线膨胀系数

7．4．1单块包装的陶瓷量块应提供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及其测量不确定度。



7．4．2成套或成批陶瓷量块应提供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及其变动量。温度在(10～30)℃范围内，变动

量不应大于0．5×10-oFl。

7．5弹性模量

7．5．1 单块包装的陶瓷量块应提供材料的弹性模量及其测量不确定度。

7．5．2成套或成批陶瓷量块应提供材料的弹性模量及其变动量。温度在(10～30)℃范围内．变动量

不应大于其平均值的3％。

7．6硬度

陶瓷量块材料的硬度不应低于1000HV。

7．7密度

7．7．1单块包装的陶瓷量块应提供材料的密度及其测量不确定度。

7．7．2成套或成批陶瓷量块应提供材料的密度及其变动量。温度在(10～30)℃范围内，变动量不应

大于其平均值的0．5％。

7．8尺寸稳定性

按GB／T 6093--2001中6．3的规定。

8要求

8．1外观

8．1．1陶瓷量块各表面和棱边不应有碰伤、崩裂等缺陷；在不影响研合质量和量块长度的情况下，测量

面上允许有无毛刺的精研痕迹。

8．1．2陶瓷量块的测量面不得有黄斑或黑点，在其中部直径6mm范围内，不得有直径大于或等于

o．03mm的气孔，其他范围内，直径O．03mm～0．05mm的气孔总数不应超过三个，不应有直径大于

O．05mm的气孔。

8．2长度和长度变动量

陶瓷量块测量面上任意点的量块长度相对于标称长度的极限偏差k和长度变动量最大允许值t，按
GB／T 6093—2001中表4的规定(见表A．1)。

8．3测量面的平面度公差tf

按GB／T 6093--2001中7．4的规定(见表A．2)。

8．4侧面的平面度公差、平行度公差和垂直度公差

按GB／T 6093--2001中7．5的规定。

8．5测量面的研合性

8．5，1 陶瓷量块测量面应能够和陶瓷量块或其他材料制成的量块测量面相研合而组合使用，也应能够

和具有类似表面质量的辅助体表面相研合而用于陶瓷量块长度的测量。
8．5．2其他要求按GB／T 6093--2001中7．6的规定。

8．6棱边

标称长度不大于10mm的陶瓷量块所有棱边应具有半径不大于0．3mm的倒圆或不大于0．3rnm的倒

棱；标称长度大于10mm的陶瓷量块所有棱边应具有半径不大于o．5mm的倒圆或不大于0．5mm的倒棱；

在倒棱与测量面之间的连接处应保证不降低测量面的研合性。

9检验方法

9．1千涉测量法

9．1．1长度测量

采用干涉测量法时，在测量面中心点妒lmm范围内进行陶瓷量块的中心长度测量。
9．1 2对辅助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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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与陶瓷量块测量面相研合的辅助体，其材料和表面质量均应与被测陶瓷量块相同。若辅助

体的材料与陶瓷量块不同，则必须对测量结果进行材料物理性质差别的修正。辅助体的厚度不应小于

IImm，其研合面的平面度误差在直径40mm的范围内应不大于0．0259m(中间不得有下凹现象)。

9．1．3修正

必须对影响测量结果的主要因素进行修正，例!In．-

a)环境温度、大气压力和湿度对光波波长的影响；

b)陶瓷量块温度对标准温度20'c的偏差；

c)当辅助体材料与陶瓷量块不同时．材料物理性质差别的影响：

d)表面纹理及光波反射时的相位变化：

e)干涉仪孔径(光阑的尺寸和准直透镜的焦距)对干涉条纹位置的影响；

f)标称长度大于100mm的陶瓷量块，在垂直放置测量时的压缩变形。

9．1．4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中给出的测量结果应包括：陶瓷量块中心长度L或陶瓷量块中心长度相对于标称长度的偏

差‘一fn，测量不确定度；报告中还应说明测量时陶瓷量块哪一个测量面与辅助体表面相研合；以及陶瓷

量块的两个测量面是否依次研合到辅助体表面上进行测量。报告中还应给出将陶瓷量块长度测量结果修

正到20℃时所用的线膨胀系数。

9．2比较测量法

9．2．1测量原理

被测陶瓷量块的长度由通过比较测量法测得的与标准量块的长度差及标准量块长度之和得到。两

量块的长度差可以使用高分辨力长度比较仪进行测量。

9．2．2中心长度

通过比较测量法，将标准量块的中心长度传递给被测陶瓷量块。标准量块的中心长度既可以用光波

于涉法直接测量得到，也可以通过一次或若干次比较测量使其长度与用干涉法测量过的量块长度相关。

注：研合层厚度已包括在用干涉法测量的标准量块的长度中，其影响也同样传递给用比较测量的被测陶瓷量块。

9．2．3长度变动量

陶瓷量块长度变动量一般可以用比较测量法来确定。取距陶瓷量块两相邻侧面各约为1．5mm的四

个角和测量面中心点作为代表点来测量长度，其最大长度f。。与最小长度fm之差．作为陶瓷量块的长

度变动量。若取其他点作为代表确定陶瓷量块的长度变动量，则应对它们的位置进行必要的说明。

9．2．4修正

在计算陶瓷量块比较测量的结果时，应对下列因素进行修正：

a)比较测量装置的误差；

b)陶瓷量块温度偏离20"C以及两量块的线膨胀系数不同所产生的影响；

c)测头与量块的测量面接触时，由于量块的材料不同而导致不同变形所产生的影响。

9．2．5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中给出的测量结果应包括：陶瓷量块中心长度t或陶瓷量块中心长度相对于标称长度的偏

差L—fn，测量不确定度；报告中还应给出用来进行修正的陶瓷量块线膨胀系数。

10标志与包装

10．1单块陶瓷量块上应有下列永久性的清晰标志：

a)标称长度值

以“mln”为单位，且字高不小于1．5mm；

b)编号

字高不小于1．2mm；



c)支承标记

标称长度大于100 n】m的陶瓷量块，在距两端测量面0．211×k处应有明显的支承位置标记。

d)制造厂名或注册商标(标称长度小于6mm的陶瓷量块，可以不标记)。

注I：标称长度小于6mm的陶瓷量块，可标记在测量面上，但在测量面中心9minX 12ram和四个角2．5ram×2．5mm

范围内应无任何标记。

注2；制造厂可根据客户需求对陶瓷量块标注：K级用K，0级用O(英文字母)，1级、2级、3级分别用一条、二

条、三条等长横杠标记。

1 0．2成套陶瓷量块包装盒上应标记：

a)制造厂名或注册商标；

b)产品名称；

c)级别；

d)陶瓷量块的材料名称和密度、弹性模量、线膨胀系数及其变动量；

e)成套陶瓷量块的出厂编号。

10．3成套陶瓷量块的包装盒内，放置陶瓷量块的槽上应标记对应的标称长度。

10．4陶瓷量块应妥善包装，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不会损坏产品。

10．5陶瓷量块经检验符合本标准应有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上应标有本标准号，成套量块编号(单

块量块编号)、级别和检验日期。

注；可根据客户需求，出具符合9．1．4或9．2．5要求的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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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GB／T 6093--2001中量块的相关技术要求

A．1 量块长度和长度变动量

量块长度相对于量块标称长度的极限偏差如和量块长度变动量最大允许值～见表A．1的规定。

表A．1

K级 0级 1级 2级 3级

量块测量 量块测量 量块测量 量块测量

面上任意 量块长
量块测量面

量块长 面上任意 量块长 面上任意
量块长度

面上任意
量块长度标称长度

点长度相 度变动
上任意点长

度变动 点长度相 度变动 点长度相
变动量允

点长度相
变动量允

对于标称 量允许
度相对于标

量允许 对于标称 量允许 对于标张
许值

对于标称
许值

长度的极 值
称长度的极

值 长度的极 值 长度的极 长度的极
限偏差

限偏差 ～ L 限偏差 “ 限偏差 限偏差
土k

±七 士气 士气 ±≈

m

k≤10 O．20 005 0．12 0．10 0 20 O．16 0．45 0．30 1．00 0．50

10<k≤25 O‘30 O．05 0．14 0，lO O．30 O．16 0．60 0．30 1．20 o．50

25<k≤50 o．40 0．06 O．20 0．10 o，40 0．18 0 80 0．30 1．60 0．55

50<k≤75 O．50 O．06 0．25 0．12 0．50 0．18 1．00 O．35 2．oo o．55

75<‘≤100 0．60 0．07 0．30 0．12 0．60 0．20 1．20 0．35 2．50 0．60

lOO<to≤150 o．80 0．08 0．40 o．14 0．80 020 1．60 o．40 3．00 0．65

150<1．<一200 1．00 O．09 0．50 0．16 1．00 0．25 2．00 o．40 4．oo 0．70

200<1,一<250 1．20 0．10 0 60 0．16 1．20 0．25 2．40 o．45 5．00 0 75

250<k≤300 l。40 0．10 0．70 n18 1．40 o．25 2．80 0．50 6'oo 0．80

300<k≤400 1．80 O．12 0．90 0．20 1．80 0．30 3．60 0．50 7．00 O．90

400<In≤500 2．20 o．14 1．10 0．25 2．20 o．35 4．40 0．60 9．00 1．oo

500<to≤600 2．60 0．16 1．30 0．25 2．60 0．40 5 00 0 70 ll，00 1_10

600<‘≤700 3 oo o．18 1．50 0．30 3．00 o．45 6．00 o．70 12．00 1．20

700<1,一<800 3．40 0．20 1．70 O．30 3．40 O．50 6．50 0．80 14．00 1．30

800<1．一<900 3．80 O．20 1．90 0．35 3．80 0．50 7 50 0．90 】5 00 1．40

900<‘≤1000 4．20 0．2S 200 o，40 4．20 n60 800 1 00 17．oo 1．50

注：距离测量面边缘O．8mm范围内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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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量块测量面的平面度公差f f

A．2．1标称长度小于和等于2．5mm的量块，其测量面与厚度不小于1lmm、表面质量和刚性都良好的

辅助体表面相研合后，量块的每一测量面的平面度误差^不应大于表A．2的规定。非研合状态下的量

块，其每一测量面的平面度误差．^不应大于49m。

A．2．2标称长度大于2．5mm的量块，其测量面无论与辅助体表面是否研合，量块的每一测量面的平面

度误差^不应大于表A．2的规定。
袅A．2

平面度公差“
标称长度k

m

K级 0级 1级 2、3级

0．5≤‘≤150 O．05 0．10 0．15 O．25

150<／,≤500 O．10 0．15 0．18 O 25

500<t。≤1000 O．15 0．18 0．20 025

注1；距离测量面边缘0．Smm范围内不计。

注2：距离测量面边缘0．8mm范围内不得高于测量面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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